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學生服務隊編組實施辦法
99年4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
1、 依據：本校學生生活輔導實施計畫暨學生法治教育相關規定辦理。
2、 目的：培養本校學生健全高尚之品德，養成踐履篤實及自律之守法觀念
，發展實踐道德的勇氣與能力，改正虛矯不良之習性，以生活實證知識，確立人生奮鬥目標並發揚本校優良校風。
3、 實施時間：自99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頒佈公告並試用之，100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正式實施。
4、 適用對象：本校全體國中部學生。
5、 編組對象：本校國中部學生，上一學期未受小過（不含）以上處分，經導師推薦，學務
處篩選、訓練完成後，編組運用之。
6、 執勤範圍：
（一）交通。
（二）服裝儀容之規範與糾舉。
（三）生活競賽之評分。
（四）優良事蹟之發掘與違規事件之糾舉與呈報。
7、 執勤原則與作法：
（一）優良事蹟列入班級生活競賽之加分（每人次加一分），個人並依學生獎懲規定簽請獎勵。
（二）對違反校規、行為不良之學生，依下列程序處理：
1. 可立即改正之缺失，予婉言勸導並要求立即改正；經勸導不聽或態度傲慢、不服糾正者，予以登記（送交生輔組列入班級生活競賽扣分）；個人缺失及違規輔導，第一次開出違規通知單通知導師加強輔導，第二次簽請警告乙次處分（通知導師及家長），第三次簽請小過乙次處分（通知導師並約談家長），第四次依學生獎懲規定從嚴議處。
2. 無法立即改正之缺失，予以登記（送交生輔組列入班級生活競賽扣分）後開出違規通知單，並於隔日前往生輔組實施複檢；複檢不合格者簽請警告處分（通知導師及家長）；第二次複檢不合格或拒不複檢、屢勸不改者，簽請小過乙次處分（通知導師並約談家長）；第三次複檢仍不合格或再犯者，依學生獎懲規定從嚴議處。
3. 遇重大違規事件者，立即反映並交由生輔組專案簽處。
8、 執勤時間：（分三至四隊每週輪流值勤）
（一）上午07：00至07：30（服儀及違規事項登記）。
（二）上午07：30至08：00（遲到、服儀及違規事項登記）。
（三）上午07：30至08：00（早自習秩序評分）。
（四）中午12：40至13：00（午休評分）。
（五）下午17：10至17：40（服儀及違規事項登記）。
（六）平日不定時巡視校區（服儀及違規事項登記）。
9、 編組要領：
（一）本校糾察隊置大隊長及副大隊長各乙人，協助各隊編組、訓練及勤務執行事宜。
（二）各隊置隊長、副隊長各乙人，編成糾察組、評分組各若干人，糾察組由隊長指揮，評分組由副隊長指揮之。
（三）統計組設置組長乙人、組員若干人，負責每週各項資料之彙整、統計與公佈事宜。
（四）由導師薦舉之糾察組員應以儀態端正、熱誠服務之學生擔任；評分組以平日處事公平、公正，細心任事之學生擔任；統計組應以具電腦作業能力及認真、負責之學生擔任。
（五）各隊糾察組由校門口四員、西側門兩員、校車下車處兩員、地下室出入口兩員及後側門兩員，共計十二員組成。
（六）各隊評分組由弘道樓、明德樓及文藻樓責任區各六員，共計十八員組成。
（七）統計組每週以三員編成之，各置小組長乙員負責任務分工。
（八）各職務之代理原則：
1. 大隊長依副大隊長、統計組長、第一、二、三隊隊長之順序依次代理。
2. 副大隊長依大隊長、統計組長、第一、二、三隊副隊長之順序依次代理。
3. 各隊隊長依副隊長、統計組小組長之順序依次代理。
4. 各隊副隊長依隊長、統計組小組長之順序依次代理。
5. 代理原則如有滯礙難行或影響勤務執行者，由學務處生教組另行指派人員擔任之。
10、 執勤要領：
（一）大隊長及副大隊長，於執勤前檢查各隊員之服儀，並準時至各執勤地點就位。
（二）執勤時遇師長進出校門，由高年級生統一發「敬禮」口令，各隊員向師長行舉手禮並大聲問好；無高年級生時，由右手邊之同學下達「敬禮」口令；行進間遇師長時亦同，並保持聲音宏亮、精神抖擻。
（三）對違規同學之糾正及登記時，態度應和善。對不服糾正者應立即向值週老師或執勤教官報告，並予登記及處理。
（四）執勤完畢後，由隊長（副隊長）將「違規登記單」或「秩序評分表」彙交統計組，完成統計作業。
（五）各隊執勤以乙週為原則，並於每週五下午第一節課，由交接之兩隊全體隊員於道茂堂前實施，前週執勤人員將各項裝備（帽子、哨子、執勤臂章及登記簿）交下週輪值人員使用。
11、 考核及獎懲：
（一）各隊（組）員於執勤期間由各隊隊長（組長），就精神、守時、服儀及服務態度等完成考核，交大隊長審核；各隊長、副隊長之考核由大隊長、副大隊長負責，於學期結束前送交生教組統一辦理獎勵。
（二）服務滿兩個學期以上，執勤期間表現良好者，簽請校長核發績優獎狀。
（三）執勤期間如因故無法到校執勤，應於前一日口頭向隊長請假。
（四）未經前述請假程序而無故不到或服儀不整、服務精神不佳者，得由隊長提出處置建議予以除名。
（五）隊員因違犯校規受記過（含）以上處分者，立即除名。
12、 一般規定：
（一）糾察隊組織隸屬學務處生教組，其編組、訓練及運用應受學務主任及主任教官之指導。
（二）每月最後一週週五下午第二節課，召開糾察隊座談會乙次，由學務主任主持，主任教官、生教組長及指導教官出席，全體糾察隊員參加；學務處生教組得依任務或勤務需要，不定期召開糾察隊幹部會議，以強化糾察隊功能。
本辦法經  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